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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华数”）91.7%股权和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数”）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华数传媒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

了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涉及的相关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

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长期盈

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消除潜在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4、公司不存在不得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将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参考

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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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6、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7、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相关审核程序。 

8、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

后，公司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

再次发表意见。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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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董安生                     曹  恒                   郭全中              

 

 

 

                     

姚  铮 

 

 

 

2019 年 10 月 30 日 

 

 

 


